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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藉家庭傭工的政策及規管職業介紹所 

 
本公司專營孟加拉女傭的培訓事務，本公司由三十多名從事海外女傭服務的仲介所參與一同成

立。 對於香港政府有意成立外藉家庭傭工的政策及對職業介紹所作出規管，本公司十分支持

希望給予一點意見給政府作為參考。 
 

有關外藉家庭傭工的政策方面，本公司有以下意見: 

1. 實施標準工時: 現時的家庭住宿傭工由於與僱主同住，有時較難於分辨工作和休息時間。

因此定立標準工時，不單可保障女傭權益，讓她們有充分休息時間，此外亦讓僱主能尊重

住宿傭工的私人時間。當然政策須有彈性，如僱主於緊急狀態下要求女傭超時工作，提供

服務或協助，應有額外津貼。 
2. 實施工作守則: 現時入境處及勞工處對海外家庭傭工的工作指引不夠清晰。應更清楚訂明

女傭的工作事務及工作指引，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清楚例明如: 按摩工作不算家

傭的工作範圍，但照顧長者及傷殘人士可特別提供嗎? 此外，部份僱主要求女傭照顧在醫

院、護老院及特殊學校的家人，那超出家務範圍，這些外勤服務是否可以接受呢？如非於

僱主地址內提供的家務工作，女傭是否可以對僱主予以拒絕？如因拒絕而被解僱，女傭又

是否可以作出投訴？本港現時某程度上並沒有清楚指引，使僱傭間的矛盾產生。 
3. 對準僱主設立考核評估: 作為仲介公司，很多時我們面對最大問題是僱主聘用外傭時對外

傭的福利和條款不太了解或不想了解，就算我們向僱主說明什麼工作可以叫女傭做，什麼

不可以…當問題出現後，僱主總是指責仲介公司沒有向他們說明。 因此建議政府對準聘用

海外女傭的僱主增設考核評估，內容包括外傭權益、僱傭間問題處理、解決途徑及機構及

僱主對外傭的責任。準僱主合格後才可有資格聘用海外女傭。 這考核可由勞工處作安排定

期舉辦，從而增加僱主對聘用女傭法規的了解。星加圾早於二十年前已經推行此政策。 
4. 對僱主設立審批限制: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很多時僱主一不合心意就會解僱女傭，稍

有懷疑或不快就立即解僱女傭，這不單影響的香港在國際的聲譽，同時也影響了女傭提供

國輸送外傭來港的意願。因此，對於僱主聘用女傭的價值觀需從新灌入正確的價值。由外

地首次來港的女傭，一般需要三至六個月的適應期。香港繁榮急速的生活節並不是每個國

家也能接受，而只有較落後及生活條件就業機會較低的國家才願意出國做家傭工作，因此

要求外來傭工要完全跟隨香港的節奏絕對需要給予足夠的休息時間。因此對於經常解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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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的僱主也應設立審批限制，如一年內多於兩次解僱女傭，須予以警告及強迫有關僱主參

與好僱主進修課程，去改善有關人士對待海外傭工之耐性及指導正確觀念。可由志願機構

代辦課程及推行，重整僱主的心態，減少無理解僱。此外，對於多次解僱女傭的僱主實施

冷靜期，可參考台灣做法，僱主解僱女傭其家庭於六個月內不能再聘用新女傭(除非有關女

傭證實因個人問題離職，否則一概不予以批准)。 
5. 成立最少工作期: 現時僱主及女傭均可隨時終止合約，只須給予一個月代通知金或通知期

就可以。但初到港的女傭全部都肩負訓練費來港工作，尤其首次出國的需要較多時間適應

香港的緊張節奏，建議成立最少工作期以保障外藉女傭。建議女傭在港最少有三個月適應

期，如僱主不足三個月就解僱女傭必須例明原因，並由申請的仲介公司提交有關報告及跟

進情況，否則有關僱主不能申請下一名女傭。如有關女傭於三個月內要求離職，同樣須由

仲介公司提交書面原因，如查明為無理離職或刻意跳工，其下一份工作之申請將受到影響。 
6. 詳例外藉家傭的福利: 由於海外女傭需要於僱主家留宿，應清楚例明女傭的假期時間究竟

有幾多個小時才算合理? 因為一小部份僱主要求女傭工作至半天才可以往放假或又放假數

小時就要回僱主家繼續工作，究竟幾多小時才算合理呢？如政府能作清楚指引，如設定最

少十二小時，那僱傭間也清清楚楚，不會因放假時間出現問題和磨擦。此外，女傭是否可

自選放假時間呢? 如外傭在放假期間要求在外留宿，又可不可以呢? 有沒有明確的指引，

讓僱主及女傭均了解其責任和構成的危險? 此外，一些灰色位置，例如: 僱主在旅行其間

要求女傭放例假或扣大假，又是否可以呢?  
  
 

有關規管職業介紹所建議: 

1. 職介所牌照本地及海外傭工須分開發牌: 本地職業介紹所與及外藉女傭的介紹所必須分開

牌照處理，因為兩者服務存有很大的差異，跟進形式及服務要求也不同。固此分開發牌及

設定守則，予以更好的監管及規範。此外，如海外傭工仲介所必須持有海外國家的批准引

入當地外勞文件，否則一律不可獲發經營海外傭工的牌照。 
2. 獨立設定外傭法: 本地傭工與海外傭工存有不同，須設立外勞法去處理。香港引入外勞已

經有三十多年歷史，可是一直沒有作檢討也沒有去修訂，現時的勞工法例有矛盾及不合時

宜，藉此政府必須成立外勞法以保障本地工人，同時也讓大眾懂得分辨兩者不同的權益。

首先，海外傭工其實只是本地的臨時勞工，他們除了基本工資和福利外，不會額外獲取本

港的資源和資助。 有幾點希望可深入討論一下:現實中，海外女傭在僱主家工作，如意外

懷孕其實應立法可即時終止合約，因為擔任女傭的工作真的不合適懷孕婦女，容易造成流

產和早產，鄰近國也成立法則讓懷孕女傭可即時終止合約，回鄉去安胎，因復中嬰兒基本

上也不能取得香港居留權。此外，長期服務金是為在港退休人士而設的，但外傭在港只是

短暫的合約勞工，不是長工。故此，退休保障似乎不是我們本地僱主的責任，而是當地政

府的責任。大部份外傭終止合約也回鄉結婚生小孩或照顧家庭，並非真的退休，有上些過

一兩年再次回港工作，那長期服務金變得沒有意思! 亦因為本港有長期服務金的提供，使

大部份僱主一到四年便不再與女傭續約，那多年的僱傭關係也因此結束，女傭找新工還不



是重頭再計算沒有長期服務金? 既然如此，何不取消？ 
3. 設定合理延續服務收費: 由於引入外藉女傭，有關仲介公司於合約其內須要向海外女傭提

供住宿、膳食、翻譯、緊急支援和輔導服務。如女傭不幸被終止合約其間的膳食、住宿及

保險也要由仲介公司提供。這絕對與一般本地職介所工作及負擔的工作範圍有異，因此女

傭必須向有關中介公司提供合理延續服務費，建議參考鄰近國家如台灣，每月約 HK400，
或星加坡每年收取女傭一個月人工作延續服務費用。本公司希望政府參考鄰近國家的做法，

以按月或年的方式讓香港引入海外的仲介公司能收取合理服務費用，使服務更能持續和改

善。由於本港租金高昂，經營海外仲介公司必須有宿舍作接待，而有關費用完全是保障女

傭與僱主無關，因此向女傭收取延續服務費是必須的。 
4. 設定海外僱傭仲介發牌和考試方式: 海外僱傭的仲介公司必須持有海外國家的引入外勞證

書方可以獲批仲介牌照。由於，現時欠缺監觀任何人士也可以申請，但有關中介可能沒有

引入外傭的證書和批文，因此以借牌形式去經營，如女傭發生事顧，持牌人與借牌人互相

推卸責任，因此沒有海外引入女傭牌照一律不獲發牌照。此外，經營此生意的負責人必須

通過考試才可獲發牌照，分店經營的主管也須持有牌照，因為此行為涉及大量勞工知識，

法例和申請條款，其實是一門專業的行業。發牌制提升了從業員的質素，從而減少此行業

的負面形象，亦因有發牌及監管制度，一些無牌經營者亦不能生存，減少業內服務的參差

狀況。 
5. 嚴格執行監管守則: 海外傭工仲介所現時肩負很大的重任，而且僱主與女傭間的所有事務

也由仲介公司作橋樑去介入解決，因此成立監管守則及指引，讓中介公司明白應如何處理

及介入問題，訂立定時跟進要求，及設立不良僱主通告方式減少錯配及欺騙經營手法。此

外也成立守則監管不良中介，減少欺騙或失實行為，違者可被終止仲介牌照。 
 

本公司將於 2014 年 2 月 21 日派出十人參加立法司的會議，請予留坐位。如有任何問題及

查詢，請電 23888811/          與本人聯絡。 
 
 
吳靜儀 
孟加拉香港專業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 
2014 年 2 月 12 日 



仲介公司對香港的貢獻 

近日一連串抨擊仲介公司的聲音此起彼落，一面倒的負面批評僱傭仲介業……但

沒有這個行業，相信沒有今天的香港! 讓我們一同了解仲介行業對我們香港社會

的貢獻，它的存在價值和它的重要性。 

 

仲介公司的角色很明顯就是中間人，協助僱主尋找合適的女傭，同時也協助傭工

尋找合適的工作。 促成僱主及女傭的配對工作，安排及協助辦理有關申請手續，

讓女傭可盡快從海外抵港為僱主工作。 這就是仲介公司的基本工作和責任。而

海外女傭與本地僱員有一點不同的是她們大部份在香港沒有親人，因此沒有落腳

點，仲介公司因此同時充當了海外女傭在港的托管人，以保母或親人角色去照顧

這些海外女傭，並於其合約其間提供協助和支援。 海外女傭的申請手續完成，

女傭抵港後仲介公司要安排去接機，住宿，身體檢查，協助往入境處取得工作身

份證及到領事館報到及上由領事館開辦的介紹堂……等一切事務，當一切辦好後

才由僱主接回女傭正式於僱主家工作。 這些繁瑣的工作其實全部是僱主的責任，

但現在這些工作也由仲介公司去承擔及一手包辦。 務求提供更完善的服務予僱

主，同時也對女傭提供更好的照顧和保護 ！  

 

仲介公司的出現，其實對整個香港社會及家庭有十分大的貢獻！ 今時今日的香

港社會女性的地位已經與男性看齊，為何香港的女性能有此條件？為何香港女性

的地位能在東南亞國家首屈一指？ 這絕對多得仲介公司過去三十多年於女傭事

務上的推動和發展。 試想，如沒有仲介公司的推動，香港的婦女怎能於婚後仍

然繼續擔任全職工作？ 香港這彈丸之地，又如何能釋放出這麼強大的人力和人

才？ 由於仲介業不斷引入新力軍去協助及取代香港女性於家庭崗位的責任和工

作，基於這個客觀這條件因素下香港女性有女傭協助下，才能無後顧之憂地積極

投入工作及發展個人事業。 仲介行業簡接地造就了雙職夫婦，同時亦協助各家

庭提高家庭總收入，維持較高的生活質素和水平。 如果沒有仲介公司的存在和

推動女傭事務，香港大部份婦女也要回家照顧老弱大小起居三餐，不但沒有選擇

更加沒有收入，那香港女性的地位何來如此高企？ 因此，僱傭仲介公司的存在

實是對香港家庭成員能專心就業，家庭安寧，社會和諧安定的重要推手之一。  

 

試想如沒有仲介公司的存在及專業地去安排所有事務，今時今日的僱主便不能安

坐於家中等女傭送到其府上工作。 沒有仲介公司的協助僱主在申請女傭過程方

面將如何面對和處理？ 莫非僱主要親自飛去當地面試女傭？ 還是找當地人介

紹？ 僱主又如何在當地培訓女傭對香港的認識？還是在當地找了女傭後來到了

香港才自家培訓？而那一系列的文件、護照、簽證、驗身、訓練、交通、時間、

金錢......那支出的費用絕對比現時給的仲介的費用還要高出好幾倍！ 所以仲介

公司的存在，的確為香港僱主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和煩惱，絕對有存在的價值



和意義! 

 

近日有些組織及團體指仲介公司及訓練學校剝削女傭，尅扣女傭工資。在此要為

仲介業平反一下! 試想一下，出國女傭如果能在其身處國家找到理想的工作，能

足夠生活，她們會選擇離鄉背井來香港或往其他國家工作嗎？而她們在原出生地

的教育及生活水平，與所到工作的國家有一段距離，那她們是不是要先好好學習

該國家的生活模式和社會型態呢？印尼女傭與菲律賓女傭不同，她們只懂當地語

言，就算中學畢業也可以完全不懂英文。那她來到了文明的香港又怎去生存呢?

盲字也不懂一個怎去適應我們的社會和各種設施？  

 

海外女傭來港工作只須花一萬多元於訓練費上，就能換取一份實在的工作，一份比

其原居地家務工作高出最少八倍的工作，一份比當銀行經理高出三倍的工作，這一

萬多元的訓練，當中包括女傭的食宿安排，安家費，水腳費，文件費，驗身費……

等。這些錢的開支，並不是全部去了訓練學校，相反學校只佔有很少部份的利益，

而香港仲介公司更加是分亳也沒有關係亦不會參與其中。 

  

在印尼的每一所學校，也需要獲得政府發牌認可，亦有監管和規則要遵守。 他們全

部提供一條龍的訓練，寄宿，文件申請，配對工作和安排出國手續。由於申請人

全部來自窮鄉僻壤，學校難以只登廣告去招募申請人。因此，學校需要與不同鄉

省的人交流，由鄉內人作介紹及引領申請者到有關學校，這些人稱為『牛頭』。

由於印尼地大物博，而學校通常開得較近城市以便就近不同政府部門去辦理文件

手續。因此大部份牛頭也要帶著申請的女傭穿州過省，去到不同地方的訓練學校。 

從而讓申請人能入學校訓練再申請往海外工作。這些『牛頭』當然是收取人工，

全部以人頭計算，現時一般一名女傭約六千至七千港元的牛頭費，當中有部份是

牛頭人工(HK3000)，交通膳食(HK1000-HK2000)，亦有部份給予女傭家人作安家

費(HK2000)。 

 

當牛頭帶申請人到達學校後就會收錢離開。女傭入學校後，須要先驗身和安排申

請護照，如此段時間發現女傭的文件不足或有問題或驗身出現問題，學校仍是要

負責有關交通費，驗身費和文件費。因為一般女傭身無分文，所以學校也沒法去

收回此成本支出！驗身合格了文件交齊了後，女傭便開始訓練語言，家務工作，

基本煮食，學習照顧意識，了解電器及家庭用品，了解香港貨幣交通，同時也了

解什麼叫衛生。由於印尼人基本語言不是英文也不懂中文，故必須以留宿方式日

以繼夜去訓練印尼女傭的語言，寄宿過程亦能使女傭習慣與家人離別，減少女傭

出國工作後因思鄉而回國的機會。因此，學校除了提供課程，也須提供食宿和起

居需要的設備予每名女傭。現時，印尼政府規定每名來港女傭需要完成600小時

的培訓課程（每週五天，每天八小時）即是女傭要留在學校最少三個半月的時間，

才可以完成課程。單單這最少三四個月的訓練，就算只計算女傭三餐食飯，清潔



的開支，還有老師，職員，司機，學校基本開支一點也不輕。加上有些質素較差

的女傭，可能住上半年甚至一年，也未能成功配對到僱主，此情況下學校仍然要

養住她們，因為所有女傭也身無分文入學校，全數由學校支付。要直到女傭能成

功配對工作出國後學校才可以取回有關開支，有些個案學校甚至要蝕做…..因為

印尼政府也規管了訓練學校收取的訓練費，學校不能私自加收費用，因為女傭可

於當地報警及投訴。訓練好基本知識技能和基本語言能力的女傭，學校會介紹給

各仲介公司去配對工作，經配對成功就可進行申請手續。女傭取得簽證後，便於

當地銀行辦理借貸申請還款給印尼學校，沒有工作簽證和未抵港女傭均不能辦理

財務申請。因此經營這門生意的流動資金需要十分充足。 女傭抵港開始工作後才

開始還款予借貸的銀行，一般上班後女傭會收到有關財務公司的信件，內予一張女

傭借貸記錄卡，女傭自己去7-11或銀行直接交款，絕對不經香港仲介公司。 

 

根據僱傭合約及勞工處的指引，僱主與女傭之間的事務，其實是由雙方自己協調，

不一定須要經仲介公司！而仲介公司立場當然是中立，所以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可是現實是所有仲介公司不但擔任了女傭的監謢人或保母角色，同時也擔任了僱

主的咨詢人指導僱主如何與女傭相處和拉近雙方的期望距離！時至今更加發展

到無論任何大小事務也要仲介公司去肩負，就連工人生病了也要仲介帶去睇醫

生……因此一切僱傭之間的事也無端成為了仲介公司的事！其實仲介公司本來

只是做申請工作而已! 如非行業內的經營者及從業員對此行業有承擔，有熱誠和

有抱負，相信今日的香港女傭發展也不會如此普遍和成熟。 

 

所有外籍女傭也需肩負她們的訓練費從而來港工作，如她們因一時之氣而辭職，

那她們必須根據香港法例: 需返回印尼從新申請來港工作，她們因而牽涉了另一

次的申請費用。 香港仲介公司只收取僱主的仲介費，服務費包括支付領事館文

件費、入境處簽證費、驗身費、機票費、交通費、膳食費、宿舍費、燈油火爉、

出糧、交租金、每月飛往當地機票酒店開支.....香港仲介公司根本與女傭這一萬

多訓練費沒有直接關係。 

 

仲介業對香港社會起著穩定及重要的角色，我們在僱傭關係上必然是最先得知僱

主及女傭的問題，雙方向我們求助我們提供專業意見及處理方式。因此我們不但

是僱傭間雙邊的溝通橋樑，平衡雙方的利益及解決雙方問題的重要角色，我們所

扮演的與社會工作者相同的角色！  

此外，如沒有仲介人的幫忙以整齊及專業方式去處理文件及各項手續，相信入境

處、勞工處、各國領事館也要用幾倍以上的人手去應付每天過千份申請及合共三

十二萬多僱主及女傭的查詢及跟進，難以想像各處的負荷力及承受能力。 

 

近日的女傭被虐事件，真的要好好檢討香港僱主這些行為的背後動機和原因？其

實這情況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香港僱主普遍也不太願意面對自己的問題，這與香



港社會的價值觀有沒有關連呢？真的要深入探討一下香港僱主用女傭的普遍現

象，以及用女傭取代女性在家庭崗位所產生之問題! 此外，近日的一些報導指責

仲介公司及訓練學校剝削，如香港人真的認為如此為何不將所有女傭之申請來港

的經費全部負擔起來呢？ 如做不來也不要把問題擴大並推到一班默默耕耘，協

助平衡社會需要的服務提供者身上!! 近日虐待女傭事件，仲介業也對此事件表

現極為憤怒及予以強烈譴責。我們何不在此事上作深切反思，政府、社會及媒體

共同努力去創建一個更和諧的社會氣氛，喚醒僱主關愛女傭加強宣傳本港勞工法

例及傭工福利，共同承擔這次虐傭事件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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